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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 

（二）本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在北京庞大双龙培训中心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方式召开。 

（三）公司董事人数为 14 人，亲自出席人数为 13 人，公司独立董事张毅因

出差不能到场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史化三代为表决。 

（四）本次会议由庞庆华董事长主持。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 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李金勇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补选董事武

成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都、张毅、武成组成，其

中王都为主任委员；同意董事武成先生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补选董

事陈希光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高志谦、史化三、陈

希光组成，其中高志谦为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了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并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以下简称“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发行条件如下： 

1. 发行规模：不超过 40 亿元（含 40 亿元），注册额度内可循环发行。 

2.  发行期限：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有效期内分批次发

行，单只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不超过 270 天（含 270 天）。 

3. 发行利率：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利率按照市场情况决定。 

4.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5. 资金用途：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 

6. 决议有效期：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在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向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获准后实施。 

（六） 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办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

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工作，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长根据适用法律以及届时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从

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决定/办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

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全权决定/办理注册发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主承销商、承销方式、发行时机、发行额度、是否

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发行利率、募集资金投向等具体发行方案，并签署必

要的文件和办理必要的手续等。 

2.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在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

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注册/发行方案等相

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的生效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第（五）项议案为前提条件。 

（七） 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 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 （四） 、（五）、（六）项议案提

交该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同意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29 日                                      


